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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寺慈善信託青山寺慈善信託青山寺慈善信託青山寺慈善信託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2006-07年度撥款計劃須知年度撥款計劃須知年度撥款計劃須知年度撥款計劃須知 

 

1. 活動的宣傳及贊助需符合以下條件活動的宣傳及贊助需符合以下條件活動的宣傳及贊助需符合以下條件活動的宣傳及贊助需符合以下條件：：：： 

1.1 所有宣傳物品上 (包括背幕、海報、橫額、單張、請柬及入場券等等)，

必須印有「青山寺慈善信託贊助」 或 「青山寺慈善信託主辦」 字句。

團體並須將任何有關的物品送交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秘書處職員省

覽。如要展示橫額及其他宣傳物品，必須向有關部門申請，並遵守政

府發出的指引。 

1.2 獲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資助的活動不得接受煙草公司或烈酒公司的贊

助。 

1.3 在宣傳資料鳴謝商業或個人贊助者時，青山寺慈善信託需要獲得合適

之排名。 

1.4 同一個人或團體在某項活動中不應同時擔任一項服務或設備的贊助人

和承判人。 

 

2. 團體有責任為所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責任保險團體有責任為所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責任保險團體有責任為所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責任保險團體有責任為所舉辦的活動購買公共責任保險，，，，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須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須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須以便一旦發生意外而須

作出賠償時作出賠償時作出賠償時作出賠償時，，，，可以得到保障可以得到保障可以得到保障可以得到保障。。。。 

 

3. 填寫及遞交申請表填寫及遞交申請表填寫及遞交申請表填寫及遞交申請表 

3.1 青山寺慈善信託每年只接受兩次申請。 

3.2  申請撥款須填寫指定表格 (即 “青山寺慈善信託基金 2006-07年度撥款

計劃申請表格”)，有關表格可向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秘書處索取或自

行影印。 

3.3 所有撥款申請，須於截止日期前遞交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秘書處。逾

期申請概不受理。 

3.4 團體應避免在遞交申請後修改申請內容 (包括各項支出細項、活動名

稱、日期、地點或參與活動的合辦/協辦團體)。於必要時，團體須事前

以書面取得青山寺慈善信託同意。如有違反，其撥款會被撤銷。 

 

4. 審核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的程序審核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的程序審核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的程序審核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的程序 

4.1 所有撥款申請將會在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會議上審核。理事會秘書處

會將撥款申請的結果以書面形式知會有關申請團體。 

4.2 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的決定為最終的決定。 

 

5. 監察活動的安排監察活動的安排監察活動的安排監察活動的安排 

5.1 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的理事或職員可於活動日參加獲青山寺慈善信

託撥款資助的活動。 



 2 

5.2 如果活動獲批准的撥款額超過$20,000.00圓，主辦團體必須於活動進行

的兩星期前透過秘書處邀請理事會派出代表出席該活動。如有違反，其

撥款會被撤銷。 

5.3 如果活動成效不理想 (例如活動的實際參加人數遠少於預期數目，活動

訂定的目的與實際情況不符等)，青山寺慈善信託將會記錄有關的資

料，於日後處理撥款申請時參考。 

 

6. 預支撥款預支撥款預支撥款預支撥款 

6.1 青山寺慈善信託不設預支撥款。 

6.2 團體須要為舉辦的活動作出墊支，於活動完成後向本慈善信託申請發還

款項。發還款項之步驟見第 7項。 

 

7. 發還款項發還款項發還款項發還款項 

7.1 團體須於活動結束後兩個月內，向秘書處呈交活動評估報告，並附上活

動所有實際收入、支出項目資料、有關單據。 

7.2 若團體在活動結束後兩個月尚未辦理發還款項手續，而又未能提出合理

解釋，又或者團體違反本撥款準則任何條款，則該筆撥款會被撤銷。 

7.3 若申請撥款的團體未能完成計劃，在一般情況下，已支出的費用不會獲

得發還。若計劃由於人力不能控制的因素被迫取消，而有關的團體向青

山寺慈善信託申請發還已支出的款項，其申請將交由理事會考慮，決定

是否發還該計劃已支出的必需費用。青山寺慈善信託的決定為最終決

定。 

7.4 團體申請發還款項時，應注意下列各點： 

7.4.1  必須提交有關活動的照片兩張及宣傳物品 (如宣傳物品太

大，可以呈交有關相片)，以證明活動已舉行。本慈善信託有

權使用該等相片，以宣傳青山寺慈善信託； 

7.4.2  所有提交予本慈善信託的宣傳物品、表格、單據、相片等，必

須蓋有團體印章及經團體負責人簽署核實 (相片正面須保持

清潔)； 

7.4.3  團體負責人須在所有正式收據上簽署及蓋上團體印章，並註明 

“核實無誤” (Certified Correct)，以證明所購買之貨物於點收時

完整無缺，主辦者已獲所述服務而各項服務均令他滿意，數額

正確無誤及支出符合青山寺慈善信託批准之條件； 

7.4.4  收據應清楚列明購買之貨物及所得之服務詳情，例如日期、貨

物名稱及服務說明、數量、單價及其他有關細節。如須租用旅

遊車，單據上必須列明所租車之數目，如於郵政局購買郵票，

單據上必須有郵政局蓋章。 

7.4.5  如屬給予個人之款項，例如義工費，收款人必須於紙上填寫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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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身份證號碼、證明收到該筆款項及簽署。如須支付義工津

貼，必須填報及遞交義工費收據，如支付教練、導師等津貼，

必須填報及遞交服務費收據。 

7.4.6  秘書處在處理發還款項申請後，會以電郵或傳真給主辦團體之

負責人，通知有關領取款項的安排。 

7.4.7  團體須向青山寺慈善信託呈報真實資料。如團體呈報失實或虛

報資料，有關之撥款將被撤銷。團體除須承擔法律責任外，在

往後兩年的青山寺慈善信託撥款申請將不獲受理。 

 

8. 更改細則更改細則更改細則更改細則 

8.1  青山寺慈善信託保留在有需要時更改上列各項細則而無須事前通知各

申請團體的權利。 

 

9.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此文件只作參考用。申請人如對申請撥款有任何詢問，可親臨理事會秘

書處 (地址： 新界屯門良田村 104號地下) 或致電 2441-6666或電郵至 

admin@tsingshanmonastery.org.hk 與理事會秘書處職員聯絡。 

 

青山寺慈善信託理事會秘書處 

二零零六年八月 


